
长子县住建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指

各执法股室在正式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由局办公室对

拟作出的决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核。

第二条 建立健全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各执法

股室正式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前，必须进行法制审核，

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第三条 县住建局法制科具体负责重大执法决定的法制

审核工作。

第四条 针对不同行政执法行为，重点对执法主体、管

辖权限、执法程序、事实认定、行政裁量权运用和法律适用

等情形进行审核。

第五条 各执法股室收到法制审核意见后，应当根据法

制审核意见进行补充材料或者改正。经补充材料或者改正

后，将法制审核意见、采纳情况与相关材料一并报请局分管

领导决定，其中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集体讨论决定。

第六条 各执法股室对法制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应当按

照有关工作程序，报请局有关领导决定。

第七条 配备和充实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法

律专业背景并与法制审核工作任务相适应的法制审核人员，



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提高法制审核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

力。

第八条 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在法制审核工作

中的作用，局办公室在对各执法股室做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

进行法制审核时，应当征求法律顾问或公职律师的意见。

第九条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党内法规的有关规定，应

当提交法制审核而未提交，或不依法履行法制审核职责等情

形的，属于行政过错行为的，按照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有关

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